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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4 次临时 

股东大会资料 

一、会议时间：2016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1 时 30 分 

二、会议地点：上海市崇明县新崇南路 68 号上海锦绣宾馆 5 号楼会议

室 

（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） 

三、会议审议事项 

1、审议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1 名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报告人：董事长张忠 

2、审议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》； 

报告人：监事会主席洪德邻 

3 审议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》 

报告人：董事长张忠 

四、股东发言 

五、解答股东提出的问题； 

六、股东投票表决； 

七、统计表决情况 ； 

八、宣布现场投票结果； 

九、由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宣读法律意见书； 

十、宣布大会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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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1 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今天，我受董事会的委托，作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1

名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请予审议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，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2名，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

于三分之一的规定，公司根据这个情况拟增加1名独立董事，经公司大

股东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，提名谭军萍女士为公司第八

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附后），本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

14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0 月 20 日 

 

简历： 

谭军萍，女，1975 年 1 月出生，1999 年 1 月参加工作，大学本科

学历。曾任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出纳会计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上海营业部财务经理，上海熙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，现任上

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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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今天，我受监事会的委托，作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

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》，请予审议。 

公司监事、监事会主席洪德邻先生因退休原因，本人要求辞去监事、

监事会主席职务。经公司大股东上海市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推荐，增补杨德生先生为公司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 2016 年

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监事会对洪德邻先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

感谢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20 日  

附件： 监事候选人简历：  

杨德生：男，1960 年 3 月出生，1980 年参加工作，中共党员，大

学学历。曾任崇明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、科长、组织部副部长、县

社会工作党委书记，崇明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，崇明县东

平镇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。现任崇明县国有（城镇集体）企业董事、监

事管理中心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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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今天，我受董事会的委托，作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

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》，请予审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)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)和其他有关规定,修改本章程部分

条款。 具体修改如下： 

一、 关于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修订 

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为：(一)本届董事会由 7 人组成。董事

人数不足《公司法》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/3 时；  

修改为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为： (一)本届董事会由 8 人组成。董事

人数不足《公司法》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/3 时；  

二、关于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零六条的修订 

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为：  本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,设董事长1

人。 

修改为： 第一百零六条 本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,设董事长1人。 

《公司章程》除上述修改外，其余内容保持不变。  

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4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6 年 10 月 20 日 

 


